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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

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，加速人才培养，帮助

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安心完成学业，促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健

康有序发展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、教育部、财政部联合下发的

《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》和河北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高校学生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特制订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条件

我校全日制高职生，具备一下条件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

（一）家庭经济困难

（二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年满 16 周岁的需持有中

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

（三）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（未满 18 周岁的学生须由

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）。

（四）诚实守信，遵纪守法，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
（五）学习刻苦，学习成绩良好，能够顺利完成学业。

第三条 申请材料

学生在新学年开学后通过学校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。需要

提供以下材料：

①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；

②本人学生证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（未成年人提供法定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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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证明）；

③本人对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说明；

④学生家庭所在地有关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。

第四条 申请金额

一般情况下，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，每人每年不超过 6000

元。

第五条 贷款审批

学校学生资助等部门对学生提交的国家助学贷款进行资格

审查，并核查学生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；银行负责最终

审批学生的贷款申请。

第六条 贷款发放

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一次申请、一次授信、分期发放的方式，

即学生可以与银行一次签订多个学年的贷款合同，但银行要分

年发放。一个学年内的生活费贷款，银行（或学校）按 10 个月

逐月发放给学生。

第七条 贷款利息

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

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。由财政部门对接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

生给予利息补贴，学生毕业后的利息全部由个人负担。2004 年

8 月份以前签订贷款合同的学生，其在校学习期间以及毕业后到

最终还款前的利息，一半由财政负担，一半有学生负担。

第八条 还款期限

学生根据个人毕业后的就业和收入情况，在毕业后的 1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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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内选择开始偿还本金的时间，六年内还清贷款本息。2004 年

8 月份以前签订的贷款合同（包括毕业生还款协议），一般规定

贷款学生在毕业后四年内还清贷款本息。

第九条 违约后果

①国家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如未按照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还

款协议约定的期限、数额偿还贷款、经办银行将其违约还款金

额计收罚息；

②经办银行将违约情况录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基础

数据库，供全国各金融机构依法查询。对恶意拖欠贷款的违约

借款人采取限制措施，不予提供住房贷款、汽车贷款等金融服

务；

③对于连续拖欠还款行为严重的借款人，有关行政管理部

门和银行将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等信息渠道公布姓名、公民身

份证号码、毕业学校及具体违约行为等信息；

④严重违约的贷款人还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

第十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学生处，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，由学生处负

责解释。


